
运动会 《最佳团体精神奖》细则 

 

 

1. 宗旨 

 1.1 提高班级的团队精神 

 1.2 提高全体学生对运动会的参与感 

 

2. 组别 

 2.1 甲组：高二、高三年级 

 2.2 乙组：初三、高一年级 

 2.3 丙组：初一、初二年级 

 

3. 评分准则： 

 3.1 纪律 30%：在运动会期间，若班上学生被学校纪律处分，依人头计算每

人扣 2 分。 

    3.2 卫生 30%：将卫生比赛的分数转换成总分为 30 分的分数。 

    3.3 运动会各项比赛成绩 40%： 

  3.3.1 冠军 5 分、亚军 4 分、季军 3 分，殿军 1 分 

  3.3.2 破大会记录 5 分 

  3.3.3 破循中田径记录 6 分 

  3.3.4 最佳运动员 10 分 

 

4. 奖励 :大会将从每组各取一班表现最好的班级颁于锦旗以资鼓励。 

 

 



 

  
 

 


